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尚未开庭审理。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4,408万元。

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本诉讼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诉讼的受理情况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

出具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文件，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已受理原告四川易园园林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称“原告”）以“股权转让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的诉讼。该诉讼将于2025年3月

4日开庭审理。

二、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四川易园园林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公司。

2.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6年11月，原、被告双方与案外人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核城市建设发展有

限公司（曾用名：四川华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了遂宁仁里文旅古镇文化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旅公司”）作为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仁里古镇 PPP的项目公

司。根据文旅公司股东在2016年签订的《股东协议》第三章第4.2条及第6条的约定，文旅公

司注册资本为 2.64亿元，分三期到位，其中第一期出资金额为 0.92亿元，第二期出资金额为

0.82亿元，第三期出资金额为 0.90亿元。被告持有文旅公司 44.1%股权，原告持有文旅公司

45%股权，原告已完成第一期出资额的实缴4,140万元。2018年6月，原、被告签署了《遂宁仁

里古镇PPP项目合作补充协议》，被告受让了原告持有文旅公司的全部45%股权，其中10%股

权于2019年1月22日变更登记至被告名下，其余35%股权变更为原告替被告代持模式，被告

实际持有文旅公司89.10%股权。补充协议签订后，被告全面掌控了遂宁项目的投资和建设，

原告退出了遂宁项目的投资和建设。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10%股权转让款920万元，但仍未

支付35%股权转让价款3220万元。

3.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文旅公司35%股权转让款、逾期付款滞纳金共计4,408万元。其

中股权转让款为3,220万元，逾期付款滞纳金为1,188万元（以3220万元为基数，依据《合作补

充协议》的约定，按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三倍，自2021年11月15日之日起计算

至起诉日为1,188万元）。上述逾期付款滞纳金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为止。

（2）本案受理费、保全费等所有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三、有关本诉讼的其他情况

四川易园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前期以“合同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过相同标的诉讼，经过了

一审、二审、再审和申请监督等程序，相关情况具体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8月11日、2022年

10月22日、2023年1月12日、2023年2月25日、2023年5月18日、2023年12月9日、2024年1
月6日和2024年7月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项（反诉）的进展公告》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和《关于收到遂宁市人民检察院《受理通知书》暨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2-074、2022-089、2023-002、2023-018、2023-049、2023-137、
2024-001、2024-045和2024-055）。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新增小额诉讼和前期披露的

小额诉讼进展情况如下：

诉讼（仲裁）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鑫瑞园林绿化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东顺德昌建材有限
公司；被告：公司；第三人：北京

绿地义通苗圃基地。

原告：北京市玄鸿燕塞园林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被告：公司；第三
人：北京市塞北苗木有限公司。

原告：保定市京泽胜园林绿化工
程有限公司、清苑县刘村天缘绿
化苗圃场；被告：公司；第三人：
北京艺之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保定市清苑区刘村美化苗木场。

原告：北京鸿鼎立潮园林绿化有
限公司；被告：公司。

原告：公司；被告：广西建工第五
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原告：公司；被告：王晓东

原告：公司；被告：澄江市林业和
草原局

原告：云南新朗和暖通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被告：公司

原告：梁老伍；被告：王海、公司

原告：陈积军；被告：永盛恒实商
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公司、云南
依科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云南腾

妍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蒋超。

案由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不当得利返还纠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
纠纷

涉诉金额

211.45万元

167.98万元

50.45万元

57.96万元

786.12万元

9.64万元

3.91万元

7.48万元

10.92万元

2.61万元

诉讼（仲裁）进展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按约定的时点分期向原告北京东顺德昌建材有限公
司支付剩余工程款211.45万元，如被告延迟付款达5天，原告北京东顺德昌建
材有限公司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应另行给付原告北京东顺
德昌建材有限公司相应利息。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就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
工程-高丽营镇通道工程1标段228、229地块工程再无其他任何争议。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按约定的时点分期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167.98万
元，如被告延迟付款达5天，原告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应另
行给付原告相应利息。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就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高
丽营镇通道工程1标段230地块工程再无其他任何争议。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按约定的时点分期向原告清苑县刘村天缘绿化苗圃
场支付剩余工程款50.45万元，如被告延迟付款达5天，原告清苑县刘村天缘绿
化苗圃场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应另行给付原告清苑县刘村
天缘绿化苗圃场相应利息。原告与被告、第三人就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
程-高丽营镇通道工程1标段232、233地块工程再无其他任何争议。案件受理

费由被告承担。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按约定的时点分期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57.96万
元，如被告延迟付款达5天，原告有权就剩余未付款项申请强制执行，被告应另
行给付原告相应利息。原告与被告就顺义区2014年平原造林工程-高丽营镇

通道工程1标段231地块工程再无其他任何争议。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云南省安宁市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进行判决。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进行判决。

云南省澄江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向原告支付欠款3.90万元，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

云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进行判决。

云南省永胜县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暂未进行判决

对公司的影响

将会对公司现金
流 状 况 产 生 影

响。

将会对公司现金
流 状 况 产 生 影

响。

将会对公司现金
流 状 况 产 生 影

响。

将会对公司现金
流 状 况 产 生 影

响。

对公司影响暂不
确定。

对公司影响暂不
确定。

对 公 司 影 响 较
小。

对 公 司 影 响 较
小。

对公司影响暂不
确定。

对公司影响暂不
确定。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诉讼法院暂未进行开庭审理和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应诉通知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200 证券简称：ST交投 公告编号：2025－008

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易园园林）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三花绿能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花绿能”）、张亚波先生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1、三花绿能于2023年4月27日非公开发行了以所持本公司部分股票为标的的可交换债

券，发行规模人民币20.50亿元，发行期限为三年期，债券简称：23绿能EB，债券代码：117206，
换股期限自2024年2月19日起至2026年4月24日止。2025年1月10日至2月10日，三花绿

能可交债持有人换股54,473,216股，三花绿能持股数量被动减少。

2、三花控股于2020年7月24日非公开发行了以所持本公司部分股票为标的的可交换债

券，发行规模人民币30亿元，发行期限为三年期，债券简称：20三花EB，债券代码：117168，换
股期限自2021年1月25日起至2023年7月21日止。2023年7月18日至7月21日，三花控股

可交债持有人换股668,807股，三花控股持股数量被动减少。

3、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68号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6月1日公

开发行了 3,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30亿元，债券简称：三花转

债，债券代码：127036，转股期限自2021年12月7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因触发有条件

赎回条款，公司于2023年7月31日收市后全部赎回尚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截止2023
年 7月 3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累计转股 141,998,777股，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3,732,795,935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4、公司于2023年9月20日回购注销2020年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不符合条

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180,400股，且于2024年9月25日回购注销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 226,000股，公司总股本合计减少

406,400股，公司总股本从 3,732,795,935股减少至 3,732,389,53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的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综合上述原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数量由 2023年 7月 17日的 1,
730,928,038股被动减少至2025年2月10日的1,675,786,015股，合计持股比例由47.25%降至

44.90%。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三花控股

三花绿能

张亚波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变动前持股情况
（2023年7月17日）

股数（股）

949,155,884

949,155,884

0

742,747,954

742,747,954

0

39,024,200

9,756,050

29,268,150

1,730,928,038

1,701,659,888

29,268,150

占原总股本的比例
(%)

25.91

25.91

0

20.27

20.27

0

1.07

0.27

0.80

47.25

46.45

0.80

变动后持股情况
（2025年2月10日）

股数（股）

948,487,077

948,487,077

0

688,274,738

688,274,738

0

39,024,200

9,756,050

29,268,150

1,675,786,015

1,646,517,865

29,268,150

占现总股本的比例
(%)

25.41

25.41

0

18.44

18.44

0

1.05

0.26

0.78

44.90

44.11

0.78

注1：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注2：上述占现总股本的比例按现有公司总股本3,732,389,535股计算。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亦不存在违反股东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变动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12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备查文件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002050 证券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25-008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
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7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日期：
1.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11日9:00
1.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11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1.3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1.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赵新军
1.5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70 号中国建材大厦会议室。
1.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8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947,278,7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6409%。其中：
1、现场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5,769,352,

9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1386%。
2、网络投票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276人，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77,925,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3%。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 27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77,

925,9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23％。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柳

卓利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及贷款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44,132,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1％；反对 2,932,7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3％；弃权 214,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4,779,1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2314％；反对 2,932,75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83％；弃权2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

审议结果：该提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关于2025年为子公司融资事项提供担保及子公司之间互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33,772,2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9％；反对13,292,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35％；弃权214,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4,419,4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4089％；反对 13,292,4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708％；弃权21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

审议结果：该提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3、关于2025年度对外捐赠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33,719,3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20％；反对 13,467,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64％；弃权 92,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4,366,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2.3792％；反对 13,467,3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691％；弃权9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审议结果：该提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关于外部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5,944,437,6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2％；反对 2,683,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1％；弃权 157,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75,084,8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8.4032％；反对 2,683,96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085％；弃权1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3％。

审议结果：该提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赵新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497,062股
5.02.候选人：选举于月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504,242股
5.03.候选人：选举范丽婷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503,941股
5.04.候选人：选举张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495,447股
5.05.候选人：选举沈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490,338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5.01.候选人：选举赵新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144,206股
5.02.候选人：选举于月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151,386股
5.03.候选人：选举范丽婷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151,085股
5.04.候选人：选举张继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142,591股
5.05.候选人：选举沈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137,482股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赵新军、于月华、范丽婷、张继武、沈军当选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陆正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615,548股
6.02.候选人：选举孔伟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711,236股
6.03.候选人：选举李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5,942,723,93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6.01.候选人：选举陆正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262,692股
6.02.候选人：选举孔伟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358,380股
6.03.候选人：选举李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173,371,077股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陆正飞、孔伟平、李琛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庄琴霞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5,942,272,961股
7.02.候选人：选举堵光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5,942,710,316股
7.03.候选人：选举商德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5,942,258,461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7.01.候选人：选举庄琴霞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172,920,105股
7.02.候选人：选举堵光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173,357,460股
7.03.候选人：选举商德颖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172,905,605股
审议结果：该议案获本次股东大会通过，庄琴霞、堵光媛、商德颖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和柳卓利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该所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6日以书面、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2月11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出席监事5人。
4、监事庄琴霞、堵光媛、商德颖、吕文斌、张子斌亲自出席了会议，全体监事共同推举监事

庄琴霞女士主持。
5、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庄琴霞女士为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9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年 2月 6日以书面、邮件的方式发出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2月11日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董事赵新军、薄克刚、于月华、范丽婷、张

继武、沈军、陆正飞、孔伟平、李琛亲自出席了会议。
4、会议主持人为董事长赵新军，公司监事和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赵新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赵新军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赵旭飞先生、满高鹏先生、张华先生、刘宗虎先生、蒋德洪先生、骆晓华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同意聘任赵旭飞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同意聘任李雪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聘任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方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0）。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0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与公司第一届
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与公司
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选举产生的两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顺利完成。

同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召集人）、第九届监事会主席，聘
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成员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5名，职工代

表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1、董事长：赵新军先生
2、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赵新军先生、于月华女士、范丽婷女士、张继武先生、沈军先生
（2）独立董事：陆正飞先生、孔伟平先生、李琛女士
（3）职工代表董事：薄克刚先生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董事任职资

格。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
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
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2025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职工董事、职工监
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和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赵新军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沈军先生、张继武先生、陆正飞先生、李

琛女士
2、提名委员会：孔伟平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李琛女士、赵新军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琛女士（主任委员、召集人）、陆正飞先生、孔伟平先生
4、审计委员会：陆正飞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孔伟平先生、李琛女士
5、环境、社会及管治（ESG）委员会：赵新军先生（主任委员、召集人）、沈军先生、李琛女士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均由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过半数

并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召集人
陆正飞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上述委员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3名，职工代

表监事2名。监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1、监事会主席：庄琴霞女士
2、监事会成员：
（1）非职工代表监事：庄琴霞女士、堵光媛女士、商德颖先生
（2）职工代表监事：吕文斌先生、张子斌先生
上述监事会成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公司第九届监事会成员中，不存在兼任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职工代表监事比例未低于公司监事总数的三分之
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自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披露的《关于提名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5）。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裁：赵新军先生
2、副总裁：赵旭飞先生、满高鹏先生、张华先生、刘宗虎先生、蒋德洪先生、骆晓华先生
3、财务总监：赵旭飞先生
4、董事会秘书：李雪芹女士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后附）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同时

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岗位
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
求，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李雪芹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000股，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
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职业操守，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不存在法律
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1日
附件：

赵新军简历

赵新军，男，汉族，1967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EMBA硕士。曾任新疆
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总裁、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天山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董事长、总裁、法定代表人。

赵新军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赵新军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旭飞简历
赵旭飞，男，汉族，1966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副研究员。曾任海南

省财税学校会计专业教务副科长兼会计专业教师，海南广播电视大学专业教师，北新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执行副总裁、财务
总监、党委常委。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

赵旭飞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赵旭飞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满高鹏简历
满高鹏，男，汉族，1966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曾任

山东鲁南水泥厂运输公司经理、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山东菏泽盖泽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
鲁宏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材汉江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中材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党委副书记，中国联合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满高鹏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满高鹏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华简历
张华，男，汉族，1980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工商管理硕士。曾任中国建筑材料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业务经理、投资发展部总经理助理、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中国建材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资本运营部总经理，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与资本运营部总经理。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张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张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宗虎简历
刘宗虎，男，汉族，1973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管理学硕士。曾任山东鲁南水泥有

限公司营销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鲁南中联水泥有限公司物资管理部部长，泰山中联水泥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联合水泥山东运营管理区营销中心总经理，中国联合水泥山东运营管
理区副总裁兼营销中心总经理，中国联合水泥淮海运营管理区副总裁，中国联合水泥河南运
营管理区总裁，中国联合水泥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国联合水泥河南运营管理区董事长、
党委书记，河南天山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刘宗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刘宗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雪芹简历
李雪芹，女，汉族，1978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公司法律风险管理部副部长、综合管理部副部长、总经理助理、新疆天山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监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李雪芹女士目前持有本公司股份2,000股，李雪芹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蒋德洪简历
蒋德洪，男，汉族，1967年生，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商管理硕士。曾任浙江尖

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水泥厂中心化验室副主任、主任，尖峰集团总经理助理兼生产技术
处处长、地方建材研究所所长，金华水泥厂厂长，尖峰水泥公司副总经理，尖峰登城水泥公司
总经理，浙江金华南方尖峰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南方
水泥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副总裁、总工程师，浙江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广西南方水泥
有限公司总裁，安徽数智建材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总
工程师。

蒋德洪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蒋德洪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骆晓华简历
骆晓华，男，汉族，1969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研究生、硕士。曾任浙江省建材市场

总经理助理、商场部经理、浙江百姓装潢工程公司总经理，浙江省建筑材料公司副总经理、总
经理，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浙江三狮建
筑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兼任浙江三狮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浙江三狮南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天山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骆晓华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骆晓华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十六个月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东达永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SUMDEX LIMITED，以下简称“达永有限”）持有公司股份 76,836,
1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16%。该等股份均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股
份。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因自身资金需求，达永有限计划自本次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03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若公司于拟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达永有限将对拟减持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在此期间如遇法律法规规定的窗口
期，则达永有限不减持。若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达永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持股数量（股）

76,836,126

持股比例

19.1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6,836,126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达永有限公
司

计划减持数量（股）

不超过：12,03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4,01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020,

000股

减持期间

2025/3/5～2025/6/4

减持合理价格区间

按市场价格

拟减持股份来
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注：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
延，且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1、达永有限关于股份限售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已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达永有限关于持股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锁定期届满后，本企业拟减持股票的，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减持计划，在锁定期满后进行减持。
本企业自锁定期满之日起两年内减持股份的具体安排如下：
（1）减持方式：本企业减持公司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2）减持价格：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根据法律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

相关规定合法进行，若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的发行价。

（3）减持期限和信息披露：在本企业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期间，若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
份，将按照届时有效的规则提前披露减持计划，减持股份行为的期限为减持计划公告后 6个
月，减持期限届满后，若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按照上述安排再次履行减持公告；但本企业持
有公司股份低于 5%以下时除外，本企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如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公司股份的，本企业承诺违规减持公司股
票所得（以下简称“违规减持所得”）归公司所有。如本企业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上缴公司，则公
司有权将应付本企业现金分红中与违规减持所得相等的金额收归公司所有。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达永有限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原因自主决定本次减持计划。本次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

治理结构、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达永有限可能根据
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公司股份期间，达永有限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

制度，及时通知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良品铺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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